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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教练员职称评价基本标准（试行）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热爱体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奉献精神。
二、从事足球项目训练和指导工作，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授技育人能力，切实履行教练员岗位职责和义务。
三、具备从事足球教练员工作必备的身心条件。
四、按照要求完成岗位培训。申报人员可以参加由体育行政部门、足球行业协会或用人单位等组织的岗位培训，也可以足球行业协会开展的国际通用的各等级教练员培训考核合格证书作为申报相应层级职称评审的岗位培训证明。
五、足球教练员申报各层级职称，除必须达到上述基本条件，还应分别具备以下条件：
（一）初级教练
1.基本掌握体育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技能，了解足球项目训练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2.能够较熟练运用训练教学方法、手段，具备完成足球项目基础性训练和比赛任务的实际能力。
3.具备大学专科学历、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教练工作满1年，经考核合格；或具备硕士学位。
（二）中级教练
1.掌握体育专业理论和知识、技能，熟悉足球项目训练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
2.具备完成较复杂足球项目训练任务的实际能力，并取得下列成绩之一（博士学位除外）：
（1）作为球队主教练，执教队伍满1年，率队在相应年龄组别省级赛事中取得前3名，赛事范围由省级足球主管部门确定。
（2）训练1年以上的运动员，4名输送至更高水平训练组织，包括体校、足球特色学校、青训中心和职业俱乐部等，输送后3次在相应年龄组别省级赛事中取得前3名。
（3）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在学校、体校、社会青训机构等基层专职从事12岁以下儿童足球启蒙训练工作，累计时间满8年。
3.具备培养、指导初级教练的能力。
4.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5年；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4年；或具备硕士学位，取得初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2年；或具备博士学位。
（三）高级教练
1.较系统掌握足球专业理论知识，掌握本项目训练的前沿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本项目训练竞赛有较深入的研究，任现职以来至少有一项足球训练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2.长期从事足球训练工作，业绩比较突出，并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作为球队主教练，执教队伍满1年，率队在国内成年各级别赛事中取得较好成绩，包括中超联赛7-8名、中甲联赛4-6名、中乙联赛3-4名、中冠联赛亚军、女超联赛4-6名、女甲联赛3-4名、女乙联赛亚军、全国女足锦标赛3-4名、中国足球协会杯5-8名等；或率队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足球项目）各组别赛事中取得3-8名成绩，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等；或率队在国际、国内青少年（学生）足球各组别赛事中取得较好成绩，包括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3-8名，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前2名，亚洲大体联足球亚洲杯冠军，国际中体联足球世界杯冠军，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冠军等；或率队在全国五人制足球赛事中取得较好成绩，包括五超联赛3-6名，五甲联赛2-3名，五人制足球锦标赛3-6名，五人制足球青少年锦标赛3-6名，女子五人制青年锦标赛冠军等。

（2）训练1年以上的运动员，9名输送至更高水平训练组织，包括体校、足球特色学校、青训中心和职业俱乐部等，输送后3次在相应年龄组别全国赛事中取得前3名。
（3）取得中级教练职称后，在学校、体校、社会青训机构等基层专职从事12岁以下儿童足球启蒙训练工作，累计时间满15年。
3.具备培养、指导初、中级教练的能力。
4.取得中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5年；或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中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2年。
（四）国家级教练
1.系统掌握足球专业理论和知识，全面掌握足球项目训练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本项目训练竞赛有深入的研究，任现职以来至少有2项公开发表的体育训练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2.长期从事足球项目训练工作，业绩突出，并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作为球队主教练，执教队伍满1年，率队晋级国际赛事正赛阶段比赛，包括世界杯、U20世界杯、U17世界杯、奥运会、五人制世界杯等；或率队参加洲际比赛取得前4名，包括亚洲杯、U20亚洲杯、U17亚洲杯、亚运会、五人制亚洲杯、亚洲室内运动会（五人制）等；或在国内成年各级别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中超联赛前6名、中甲联赛前3名、中乙联赛前2名、中冠联赛冠军、女超联赛前3名、女甲联赛前2名、女乙联赛冠军、女足锦标赛前2名、中国足球协会杯前4名等；或率队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足球项目）赛事中取得前2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生（青年）运动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等；或率队在全国青少年足球赛事中取得前2名，包括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等；或率队在全国五人制足球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包括五超联赛前2名，五甲联赛冠军，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前2名，五人制足球青少年锦标赛前2名等。
（2）训练1年以上的运动员，20名输送至更高水平训练组织，包括体校、足球特色学校、青训中心和职业俱乐部等，其中5人进入各年龄段国家队。输送运动员获得国际比赛录取名次，或洲际比赛前4名，或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
（3）在学校、体校、社会青训机构等基层专职从事12岁以下儿童足球启蒙训练工作，累计时间满20年，输送球员获得国际比赛前8名，或洲际比赛冠军。
3.具备培养、指导高级及以下教练的能力。
4.取得高级教练职称后，从事教练工作满5年。
六、关于运动成绩突出的运动员破格申报
运动成绩突出且退役后从事本项目训练教学工作的运动员，可不受学历、年限和代表性成果等限制，破格申报教练员职称。具体如下：
1.曾获得洲际比赛前8名或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前3名的，可直接申报中级教练员职称。
2.曾获得洲际比赛前4名或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累计2次以上；或随队晋级并参加国际赛事正赛阶段比赛，包括世界杯、U20世界杯、U17世界杯、奥运会、五人制世界杯；或加盟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俱乐部满一个赛季，包括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法国足球甲级联赛，代表球队出场次数不少于15场的，可直接申报高级教练员职称。


